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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 109 學年度第 5 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110 年 4 月 13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地點：蘭潭校區行政中心 4 樓瑞穗廳、民雄校區行政大樓 2 樓簡報室、新民

校區管理學院 4 樓 D01-414 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席：艾群校長                                       紀錄：蔡任貴 

出席人員： 

（蘭潭校區）黃光亮副校長、朱紀實副校長、楊德清副校長、古國隆教務長、

林芸薇學務長、黃文理總務長、徐善德研發長、李鴻文國際事

務長、黃健政處長、陳政見館長、邱志義中心主任、周良勳中

心主任、吳思敬主任秘書、陳信良主任、吳惠珍主任（莊瑞琦

組長代理）、何慧婉主任、陳炫任中心主任、洪滉祐中心主任、李

鴻文院長兼學位學程主任、林翰謙院長兼學位學程主任、黃俊

達院長、陳瑞祥院長兼學位學程主任、張銘煌院長兼獸醫學系

主任、莊愷瑋主任、沈榮壽主任、林金樹主任、夏滄琪主任、

陳世宜主任、周蘭嗣主任、江彥政主任、郭章信主任、侯金日

學位學程主任、余昌峰主任、李瑜章主任、林仁彥主任（彭振

昌副教授代理）、洪敏勝主任、陳清田主任、許政穆主任、謝奇文

主任、黃俊達代理主任、羅至佑主任、陳淑美主任（陳哲俊副

教授代理）、許富雄主任、張心怡主任、陳立耿主任（吳進益副教

授代理）、鄭青青主任、龔書萍主任 

（民雄校區）黃月純院長兼學位學程主任、張俊賢院長、洪如玉中心主任（施

政豪組員代理）、張淑媚主任、張高賓主任、洪偉欽主任（林明儒

副教授代理）、林玉霞主任、王思齊主任、陳政彥主任、龔書萍主

任、池永歆主任、廖瑞章主任、陳虹苓主任 

（新民校區）蔡進發主任、林億明主任、董和昇主任、張瑞娟主任、張淑雲

主任 

列席人員：侯龍彬學生代表、程進銘學生代表 

請假人員：陳明聰附小校長 

缺席人員：張景行主任 
 
壹、 主席報告 

近來有許多招生考試，疫情也尚未止歇，感謝各位主管協助各項事務順

利推動；此外，系所評鑑雖已結束，但部分系所尚有待改善事項，請協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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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後續改善事宜，學校事務繁重，本人在此感謝各位主管，謝謝各位。 

 

貳、 本校 109 年度校務研究專案分享 

一、 專案分享 

(一) 研究發展處楊詩燕組長：國立嘉義大學接受捐款研究分析 

(二) 研究發展處蕭全佑組員：國立嘉義大學系級附屬單位(含中心)運

作現況分析 

二、決定：簡報資料隨會議紀錄分享供與會人員參考。 

 
參、 宣讀 109 學年度第 4 次行政會議紀錄 

決定：紀錄確立。 
 

肆、 上次會議決議案暨指示事項執行情形 

決定：同意備查。 

 

伍、 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報告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9 學年度第 2 學期因防疫無法返校學生彈性修業方案(請參閱附

件第 1 頁至第 3 頁)，提請報告。 

說明： 

一、依據 109 年 1 月 27 日教育部通報(因防疫無法返校學生彈性修業機制)

及 109 年 8 月 20 日臺教高通字 1090119552 號函辦理。 

二、本方案目的係為讓本校學生安心就學，避免因防疫措施屆時無法返校

而影響就讀權益，並視後續疫情發展，同時考量個案特殊性，提供彈

性修業機制，以妥適安排相關學生之開學選課、註冊繳費、修課方式、

成績考核、請假、休復學、輔導協助等事宜。 

三、本方案適用對象為依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公告於 109 學年度第 2 學

期開學日後仍限制或暫緩入臺之學生（有正當理由出境，而因政府邊

境管制政策無法入境者需檢附相關證明)。 

四、本校同學如因防疫因素無法如期返校者，可依本方案第 4 點安心就學

措施辦理。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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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二 

報告單位：研發處 

案由：本校執行 110 年度「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金試辦

方案」要點，提請報告。 

說明： 

一、依據科技部 110 年 2 月 22 日科部科字第 1100010426 號函，本校獲科

技部核定 110 年度優秀博士班新生獎學金名額 2 名，擇優補助 110 年

度 9 月入學之博士班 1 年級新生，每個月獎學金至少 4 萬元，一次補

助 4 年，獎勵金額由科技部與本校共同分攤。本校須於 110 年 3 月 31

日前檢附相關文件（獎勵規定及承諾出資配合款規劃）備函送達科技

部提出申請。 

二、經參酌本校執行 108 年度「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

金試辦方案」要點之訂定精神，訂定本校執行 110 年度「科技部補助

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金試辦方案」要點，由學校及各學院（含

該博士生所屬博士班招生單位及教師)校務基金經費共同出資配合，並

業經 110 年 3 月 9 日 109 學年度第 5 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審議通過(請

參閱附件第 4 頁至第 7 頁），請卓參。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三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高教深耕計畫經費執行情形，提請報告。 

說明： 

一、本計畫係以 5 年為期進行發展規劃，經費採分年撥付。為接續執行 110

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總管考辦公室業於 109 年 12 月 21 日簽准，先

行向校務基金預借 110 年 1 月至 6 月執行計畫經費共 2,440 萬元(含人

事費 356 萬元；業務費 1,596 萬元及資本門 488 萬元)。 

二、截至 110 年 02 月 28 日統計主冊各主軸、附錄、附冊、資本門預借經

費及上期滾存款經費之執行及總登帳進度說明如下： 

(一)主冊執行率為 8.47%，總登帳率為 10.48%。 

(二)主冊資本門尚未動支。 

(三)附錄一執行率為 1.12%，總登帳率為 1.38 %；附錄二執行率為

6.54%，總登帳率 7.59%。 

(四)附冊執行率為 0.35%，總登帳率為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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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9 年滾存經費待教育部正式來文同意滾存並確認金額後，始可使

用。 

三、總管考辦公室依教育部 110 年 3 月 3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00029027 號

函辦理 110 年計畫第 1 期款申請，教育部通知經費核配金額將俟 109

年度成果報告審查結果而定，計畫審查作業未完成前，為利各校順利

銜接並推動本計畫，爰依各校 109 年計畫核定結果先予撥付第 1 期款，

本校已函文申請核撥 1,338 萬 3,420 元。 

主冊-各主軸110年預借經費執行率統計表                            單位:元 
109年 
核定經費 

預借經費(A) 
(經常門+資本門)

實支數(B) 執 行 率

(B/A) 
登帳未支

數(C) 
總 登 帳 率

(B+C)/A 
餘額 
(D=A-B-C)

A 25,796,337 12,259,107 1,227,925 10.02% 190,743 11.57% 10,840,439 

B 12,152,995 4,447,847 162,731 3.66% 176,841 7.63% 4,108,275 

C 2,046,638 1,080,520 81,540 7.55% 2,800 7.81% 996,180 

D 3,687,287 1,385,248 135,702 9.80% 42,630 12.87% 1,206,916 

USR-Hub 2,200,000 1,282,243 26,865 2.10% 28,816 17.04% 1,223,019 

總管考 2,994,487 1,474,276 222,441 15.09% 0 2.10% 1,255,378 

合計 48,877,744 21,929,241 1,857,204 8.47% 441,830 10.48% 19,630,207 

備註：本計畫預借金額為 24,400,000 元，經洽詢主計室，尚有主軸未分配子計畫金額，因此預借金額與實際

預借經費核定數暫時不同。 

附錄-110 年預借經費執行率統計表                             單位:元 

備註：本表附錄計畫經費來源為教育部核定補助，110 年計畫待審查中，惟教育部於 110 年 1 月先行核撥

附錄二 110 年第一期款 200,000 元。 

附冊-110 年雲嘉南平原優質友善栽培產業永續深耕及越南蘭花產業創新加

值計畫(USR 計畫)預借經費執行率統計表                       單位:元 

執行單位 
110 年 
預借經費額度 

實支數 執行率 登帳未支數 總登帳率 餘額 

計畫別 
109 年 
核定數 

預借經費
(A) 

實 支 數
(B) 

執行率 
(B/A) 

登 帳 未
支數(C) 

總 登 帳
率 
(B+C)/A

餘額 
(D=A-B-
C) 

附錄一：提升高教公共
性、完善弱勢協助機制 
(學生事務處) 

9,407,000 1,240,000 118,760 9.58% 27,255 11.78% 1,093,985

附錄二：透過原住民族
學生資源中心輔導原住
民學生成效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
心) 

800,000 

200,000 
(教育部預先

核撥 110 年

第一期款) 

75,249 37.62% 12,026 43.64% 11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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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學系 1,350,000 28,592 2.12% 267,154 21.91% 1,054,254 

109 年滾存經費執行率統計表                                 單位:元 

執行單位 
109 年 
滾存經費額度 

支用數 執行率 餘額 

B-發展學校特色-持續健全校內

法規、彈性薪資、跨領域整合，

提供優質教研及產學環境 

203,290 
(人事費) 

0 0% 203,290 

A-落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教師專業成長 
134,041 
(業務費) 

0 0% 134,041 

B-發展學校特色-管考 
253,994 
(業務費) 

0 0% 253,994 

B-發展學校特色-推動食農產業

菁英教育與食農產業菁英教研中

心 

745,500 
(設備費) 

0 0% 745,500 

合計 1,336,825 0 0% 1,336,825 

備註：待教育部正式來文同意滾存並確認金額後，始可使用本滾存經費。 

四、本計畫 1-3 月執行重點活動摘錄如下： 

(一)本計畫(B 主軸)依 109 年 12 月本校食農產業菁英教研中心與皮塔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署之合作意向書，積極合作推動食農產業服

務與加值，期望雙方透過策略合作、夥伴技轉，並配合政府農業發

展政策，在發揮大學價值善盡社會責任的同時，也共同為臺灣的農

業發展貢獻心力。 

(二)本計畫(D 主軸)於 110 年 3 月 8 日至 3 月 14 日在蘭潭校區學生活動

中心舉辦 2021 森林週-落地森根之活動，由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學

生介紹種子傳播、林下經濟政策及里山倡議等森林相關知識，讓民

眾了解林木與生活的鏈結，傳達森林之美，推廣保育山林觀念，現

場同時舉辦發票換樹苗活動，發票兌獎所得將全數捐出。 

(三)本計畫(A 主軸)之營運型總整計畫實踐成果產出，學生於 3 月 19 日

及 20 日在嘉義市政府文化局音樂廳進行兩場表演，今年第 20 屆的

音樂劇公演為改編自美國同名浪漫喜劇電影─《金法尤物》(Legally 

Blonde)百老匯音樂劇，展現學生精湛的學習成效。 

(四)本計畫(C 主軸)於 3 月 23 日至 25 日在三校區舉辦學生安心就學獎

助學金說明會，協助經濟不利學生提出申請以順利完成學業。 

五、本計畫(A 主軸)於 3-5 月推動各項課程補助申請與講座，請轉知全校

教師或學生可提出申請或報名參加，詳情可至計畫網頁查詢或洽業務

承辦單位(教務處通識教育中心、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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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識實踐課程補助申請，請各學院協助開設 1-2 門實踐課程，納入

110-1 學期各學院通識課程支援表中；截止日期：110 年 4 月 24 日。 

(二)通識教育/創業或就業講座補助申請，有意申請者請於舉辦日一個月

前填寫「通識教育講座補助申請表」送教務處通識教育中心，並檢

附講師簡歷(格式不限)；截止日期：110 年 5 月 11 日。 

(三)舉辦大學數位轉型與青年參與公共事務講座，特邀請數位政委唐鳳

蒞臨演講。原訂 109 年 11 月 24 日，因立法院總質詢延期，委員當

天需至立法院備詢，故暫延期至 110 年 5 月 26 日舉辦。 

(四)舉辦國際文化交流之「異鄉人就在你身邊」系列講座，邀請來自秘

魯、菲律賓、印尼等國家之講者蒞臨演講，歡迎大家參加，各校區

活動日期如下： 

1.蘭潭場：3 月 26 日、5 月 14 日、5 月 28 日，蘭潭校區綜合教學大

樓 A32-110 教室。 

2.民雄場：3 月 22 日、4 月 26 日、5 月 10 日、5 月 24 日，民雄校區

人文館 J101。 

3.新民場:3 月 23 日、4 月 27 日、5 月 11 日、5 月 25 日，新民校區階

梯教室 D01-106。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四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107年度上半年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委員建議事項109年度

辦理情形追蹤，提請報告。 

說明： 

一、依據 107 年度上半年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委員建議事項辦理。 

二、本校經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以下簡稱評鑑中心)107 年

度大學校院務評鑑，在「校務治理與經營」、「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

「辦學成效」及「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等 4 項評鑑項目全獲「通過」

認可。 

三、依據評鑑中心 108 年 1 月 7 日函示，需於改善期(108 年 1 月 3 日至 108

年 12 月 31 日)填寫委員建議事項之自我改善情形，並於 109 年 2 月

13 日將改善情形函送評鑑中心。依委員建議為有效管考待改善事項，

並彰顯本校執行成果，本處持續追蹤每年各項建議事項改善情形。 

四、檢陳 107 年度上半年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通過項目自我改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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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結果表（109 年度辦理情形追蹤）（請參閱附件第 8 頁至第 42 頁）。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五 

報告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109 年度下半年大專校院委託辦理品質保證認可」認可結果、

申訴及後續自我改善說明，提請報告。 

說明︰ 

一、 評鑑中心於 110 年 3 月 30 日來函通知，本校 46 個系所學位學程(即

受訪單位)委託認可結果。本次認可共計有 46 個受訪單位(含 89 個班

制)，其中計有 9 個系所(13 個班制)通過有效認可 3 年，其餘 37 個系

所(76 個班制)通過有效認可 6 年。 

二、 評鑑中心已交下各受訪單位認可證明書中、英文證書各 1 張並於中文

證書註明班制，例如園藝系學士(學士班、進修學士班)1 張、園藝系

碩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1 張。每系僅計算學士、碩士、博士的

班制，其餘班制會分別歸納列入前 3 項。評鑑中心網頁公告時亦依此

原則呈現各系認可結果(89 個班制)。本處已於今日請院長簽收，請各

學院協助轉發受訪單位，若證書內容有誤請於 4 月 14 日下班前通知

研發處，以利驗收作業。 

三、 研究發展處已依評鑑中心函示，通知各受訪單位如有不服認可結果，

得於本校收到結果次日起 30 日內(3 月 30 日起至 4 月 29 日止)，以書

面向評鑑中心提出申訴，申訴說明及相關表單已隨通知檢附在案。 

四、 有關各受訪單位申訴費用經費來源，依 109 年 7 月 7 日執行小組會議

決議，申訴費用各支付方式以系 2/4、學院 1/4 及學校 1/4 方式辦理。 

五、 本校為協助及確保各單位申訴作業順遂，擬於 110 年 4 月 21 日召開

系所學位學程品質保證執行小組第 5 次會議，各單位如欲提出申訴，

請於 110 年 4 月 15 日下班前，回填貴系申訴費用(9 萬元)支應表及申

訴說明書各 1 份，經學院督導綜整後傳送至研究發展處。 

六、 各單位後續自我改善說明如下: 

(一)通過認可效期 6 年:認可結果公布後 3 年內(自 110 起至 112 年)為自

我改善期，自我改善期後應於 113 年 2 月 15 日前提交自我改善計

畫及執行情形，並列入下次申請認可之參考。 

(二)通過認可效期 3 年:於認可結果公布後 2.5 年(112 年 8 月底前)可申

請效期展延，並需提交自我改善計畫及執行情形，效期展延費用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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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書面審查 3 萬元、實地訪視 5 萬元(由評鑑中心視情況安排)，以

上經費學院支付 1/4、系所(學位學程)支付 3/4。 

(三)為能協助學院督導各系確實進行自我改善，並為通過 3 年效期之單

位預作 2 年後效期展延之準備，及通過 6 年效期之單位下一次認可

之準備，將請各受訪單位提出自我改善計畫，經學院討論後，提送

10 月份執行小組討論，以了解各單位改善的困難點及需要學校配

合的作法，提供改善建議。 

決定：洽悉。 

 

※報告事項六 

案由：本校與南區研究倫理聯盟、國立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人類研究

倫理治理架構行政辦公室合辦學術倫理線上課程（國立嘉義大學場

次)，提請報告。 

說明︰ 

一、依 109 年 7 月 2 日教育部函復本校申請 109 年度「大專校院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審查結果，其中說明六學校配合辦理事項中，本校需提供

教師教學知能成長專業課程至少 3 場，對象不限獲補助教師，其中 1

場主題需為學術研究倫理相關課題。 

二、經教務處簽會本處請本處配合辦理，爰與本校參與之南區研究倫理聯

盟、國立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人類研究倫理治理架構行政辦公

室合辦本項學術倫理線上課程，課程主題如下： 

（一)自我抄襲/文字再使用的界線。（課程時數 2 小時) 

（二)我拍故我在：圖像資料在使用與蒐集上的研究倫理。（課程時數 1

小時) 

三、本次線上課程開放時間為 110 年 5 月 12 日(三)至 110 年 5 月 18 日(二)，

開放人數 150 人，本校師生同仁免付費並可優先報名，額滿截止。於

課程開放時間內完成觀看課程與測驗，且測驗分數達 80 分者，可獲得

學術倫理教育訓練證明時數 3 小時。 

四、報名方式及上課時間將另案通知各單位，並請各單位協助轉達所屬師

生同仁踴躍報名參加。 

決定：洽悉。 

 

陸、 提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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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列及收支管理要點第 4 點、第 6 點修正案，

提請審議。 

說明： 

一、為激勵執行業務人員，提升自籌經費之有效運用，並且支援院系教學

及發展所需，同時規範專班停招後的結餘款處理方式，爰修正旨揭要

點第 4 點及第 6 點。 

二、本案業經 109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並依其決議修正如下： 

（一）修正要點第 4 點為：「碩專班經費就其實際總收入提撥校務基

金，…。」。 

（二）修正要點第 4 點第 1 款為：「提撥全學期實際總收入 25%…，2%作

為學術發展使用(1％提撥國際事務處，1％提供各學院)，其中提撥

至教務處及學院行政相關業務使用之經費，可用於工作酬勞部分各

以提撥全學期實際總收入 0.5%為上限。」。 

三、檢附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編列及收支管理要點第 4 點、第 6 點修正

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全文、現行條文、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決

議節錄及奉核可提案簽 (請參閱附件第 43 頁至第 58 頁) 各 1 份，請

卓參。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修正規定第 4 點第 1 項第 1 款：「…行政相關業務使用之經費，可用

於工作酬勞部分各以提撥全學期實際總收入 0.5%為上限。」修正為：

「…行政相關業務使用之經費，用於工作酬勞部分以提撥全學期實際

總收入 0.5%為上限。」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訂定本校 110 學年度行事曆(草案)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教務處於 110 年 2 月 27 日通知各行政單位提供重要校級行事曆時程，

以編排 110 學年度行事曆。各單位提送之重要業務時程，業於 3 月 19

日彙整及校對完畢。 

二、本案業經 110 年 3 月 23 日行政學術主管座談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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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開學日：110 年 9 月 6 日(星期一)。 

(二)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開學日：111 年 2 月 14 日(星期一)。 

(三)校外研習活動日訂為 111 年 4 月 6 日(星期三)及 4 月 7 日(星期四)。 

三、本案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依行政程序陳報教育部備查。 

四、檢附本校110行事曆草案及奉核可提案簽 (請參閱附件第59頁至第61

頁) 各1份，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由：本校優秀畢業學生選拔辦法第 1 條、第 3 條修正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 為符合現行學制，擬修正條文文字以符實際。 

二、 因應本校大學部學制調整，以完備大學優秀畢業學生選拔辦法，擬修

正第 1 條及第 3 條部分文字。 

三、 檢附本校優秀畢業學生選拔辦法第 1 條、第 3 條修正草案對照表、修

正草案全文及奉核可提案簽(請參閱附件第 62 頁至第 67 頁)各 1 份，

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第 9 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 依據總務處事務組 110 年度第 1 次組務會議提案決議辦理。 

二、 檢附本校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第 9 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

正草案全文、總務處事務組 110 年度第 1 次組務會議紀錄及奉核可提

案簽各 1 份（請參閱附件第 68 頁至第 75 頁），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環境保護及安全管理中心（職業安全組） 

案由：訂定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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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職安署南區健康中心於 109 年 6 月 10 來校訪視，訪視建議報告書(二)

中建議本校應依職業安全衛生管理辦法第 12 條規定，每季定期召開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並將公保與勞保別納入委員組成考量。 

  二、爰此，擬訂定國立嘉義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明訂職業

安全衛生人員及從事勞工健康服務護理人員為必要人員，開會頻率為

每 3 個月 1 次。 

三、檢附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逐點說明表、修正草案全文及奉

核可提案簽（請參閱附件第 76 頁至第 80 頁）各 1 份，請卓參。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 修正規定第 1 點：「…特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相關法令規定，設立

「國立嘉義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國

立嘉義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修

正為：「…特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相關法令規定，訂定「國立嘉義

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設立「國

立嘉義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 修正規定第 2 點第 1 項第 1 款：「…環境保護及安全管理中心主任…」

修正為：「…環境保護及安全管理中心中心主任…」。 

三、 修正規定第 2 點第 1 項第 2 款第 1 目：「各學院推派代表 1 人…」修

正為：「各學院推派教師代表 1 人…」。 

 

※提案六 

提案單位：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本校師資培育教育實習課程實施辦法第 7 條、第 9 條修正案，提請審

議。 

說明： 

一、 考量節省指導教授訪視輔導學生之交通時間及出差旅費，修正第 7 條

部分條文內容。 

二、 為有效掌握校級委員會之適當性及考量師資培育實習為全校實習

生、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一致性，修正第 9 條部分成員。 

三、 本要點修正案業經本中心 109 年 8 月 4 日、109 年 9 月 8 日中心業務

會議及 109 年 10 月 20 日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四、 檢附本校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實施辦法第 7 條、第 9 條修正草案對照

表、修正草案全文、本案說明三相關會議紀錄(摘錄)及奉核可提案簽

(請參閱附件第 81 頁至第 97 頁)各 1 份，請卓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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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 修正法規第 7 條第 2 項：「…各師資類科實習限定區域：台中市、南

投縣市、彰化縣市、雲林縣…」修正為：「…各師資類科實習限定區

域：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雲林縣…」。 

二、 修正法規第 9 條：「…委員包括、教務長…」修正為：「…委員包括教

務長…」。 

 

※提案七 

提案單位：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案由：本校理工學院生物機電工程學系農機研發與訓練中心設置要點第 5 點

修正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該要點修正係因本校「建教合作辦法」已於 105 年 5 月 10 日修正名

稱為「產學合作計畫實施要點」，另因中心經費收支係依據「產學合

作經費收支處理要點」辦理，為符合現況及法規彈性，爰修正部分文

字。 

二、本案業經 109 學年度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第 7 次系務會議及 109 學年度

理工學院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簽陳校長核可後，提送行政會議討論。 

三、檢附本校理工學院生物機電工程學系農機研發與訓練中心設置要點第

5 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全文及奉核可提案簽(請參閱附件第 98

頁至第 101 頁)各 1 份，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校友中心 

案由：本校傑出校友選拔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 依據 110 年 3 月 13 日 109 學年度校友中心業務檢討及未來工作推動

方針決議辦理。 

二、 本次「國立嘉義大學傑出校友選拔辦法」修法重點摘要如下： 

(一) 第二條：候選人資格。 

(二) 第三條：選拔委員會人員組成及人數。 

(三) 第四條：每年獲選名額。 

(四) 第五條：推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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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推薦表配合修正舉薦資格、對母校或校(系)友會互動情形或貢

獻、日後回饋及參與母校或校(系)友會之期許、確認符合個資收

集規範、推薦單位是否立案等欄位。 

三、 檢附本校傑出校友選拔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全文及奉

核可提案簽(請參閱附件第 102 頁至第 108 頁)各 1 份，請卓參。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 修正法規第 3 條：「…研發長、產學營運及推廣處處長、各學院院長

代表二人、校友中心中心主任…共十三至十五人組成之，進行評審選

拔事宜；其中各學院院長代表及傑出校友代表由校長推薦。」修正為：

「…研發長、各學院院長、校友中心中心主任…共十七至十九人組成

之，進行評審選拔事宜；其中傑出校友代表由校長推薦。」 

二、 修正法規第 5 條第 1 項第 4 款：「各系友會推薦。」修正為：「政府立

案各系友會推薦。」 

三、 修正法規第 5 條第 1 項第 5 款：「本校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

推薦。」修正為：「本校經系務會議通過及院長推薦。」 

 

※提案九 

提案單位：校友中心 

案由：本校校友熱心服務及貢獻獎選拔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 依據 110 年 3 月 13 日 109 學年度校友中心業務檢討及未來工作推動

方針決議辦理。 

二、 本次「國立嘉義大學校友熱心服務及貢獻獎選拔辦法」修法重點摘要

如下： 

(一) 第二條：候選人資格。 

(二) 第三條：推薦方式。 

(三) 第四條：選拔委員會人員組成及人數。 

(四) 第六條：配合第二條款次修正，酌作文字修正。 

(五) 推薦表配合修正舉薦資格、對母校或校(系)友會互動情形或貢

獻、日後回饋及參與母校或校(系)友會之期許、同意個資收集簽

署、推薦單位是否立案等欄位。 

三、 檢附本校校友熱心服務及貢獻獎選拔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修正

草案全文及奉核可提案簽(請參閱附件第 109 頁至第 115 頁)各 1 份，

請卓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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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 修正法規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各系友會推薦。」修正為：「政府立

案各系友會推薦。」 

二、 修正法規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本校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

推薦。」修正為：「本校經系務會議通過及院長推薦。」 

三、 修正法規第 4 條：「…研發長、產學營運及推廣處處長、各學院院長

代表二人、校友中心中心主任…共十三至十五人組成之，進行評審選

拔事宜；其中各學院院長代表及傑出校友代表由校長推薦。」修正為：

「…研發長、各學院院長、校友中心中心主任…共十七至十九人組成

之，進行評審選拔事宜；其中傑出校友代表由校長推薦。」 

 

※提案十 

提案單位：生物安全會 

案由：本校生物安全會設置要點第 3 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經 110 年 1 月 26 日 109 學年度第 3 次生物安全會審議。 

 二、本次修訂內容將第 3 點研發長之「當然委員」改為由研究發展處派員

以「列席人員」身分參加，並增加「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派員列席，

且不計入委員會人數，以增加選任委員人數，亦減輕選任委員計畫審

核負擔。 

 三、檢附本校生物安全會設置要點第3點修正草案對照表、修正草案全文

及109學年度第3次生物安全會會議紀錄(含奉核可提案簽)(請參閱附

件第116頁至第122頁)各1份，請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案由：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及管理辦法第 3 條修正案，提請

審議。 

說明： 

 一、本案業經 110 年 1 月 27 日 109 學年度第 2 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

員會審議。 

 二、本次修訂內容將第 3 條研發長、產學營運及推廣處處長之「當然委員」

改為由研究發展處、產學營運及推廣處派員以「列席人員」身分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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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不計入委員會人數，以減輕選任委員計畫審核負擔。 

 三、檢附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及管理辦法第3條修正草案

對照表、修正草案全文及109學年度第2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會議紀錄(含奉核可提案簽) (請參閱附件第123頁至第128頁)各1份，請

卓參。 

決議：照案通過。 

 

柒、 臨時動議（無） 

捌、 主席結語（略） 

玖、 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